
在日本国内有工资收入的外国籍居民 

 

１ 关于工资收入的税金 

  针对工资收入征收的税金有国家税与复兴特别所得税（以下称「源泉所得税等」）以及地方政府征收的市民税・县民

税。 

  源泉所得税等是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发，年底清算一年的税额。 

  市民税・县民税则缴给有工资收入的第二年的 1 月 1 日所居住的地方市町村政府，原则上也是从工资里扣发。 

 

２ 市民税・县民税的交纳方法 

  市民税・县民税的缴纳，可通过一般征收或特别征收的方法缴纳。 

  一般征收是指：被征税本人凭纳税通知单直接缴纳给市区町村的方式。原则上在征税年度的 6 月、8 月、10 月、以

及 1 月份内缴到市区町村服务窗口和金融机关，或汇款缴纳。 

  特别征收是指：被征税人所属单位代替纳税本人，从征税年度的 6 月份到第二年的 5 月份，每月从工资里扣缴市民

税・县民税。 

 

３ 离开日本时的市民税・县民税的缴纳方法 

即使在年度中途离开日本，被征收年份的市民税・县民税也要全额缴纳。 

①  6 月（收到纳税通知单后）至 12 月离开日本的人 

A) 通过一般征收方式缴纳的情况 

出国前请纳清一年的市民税・县民税。一次性全额付清有困难时，可以指定市内居住的人为纳税管理人，代

替本人缴纳市民税・县民税。此外，要指定纳税管理人应到市民税科提交「纳税管理人申报书」。 

B) 通过特别征收方式从工资里扣缴的情况 

只要通知单位的会计，就会从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里一次性扣缴市民税・县民税。 

      不能一次性扣缴时，请凭市区町村发出的市民税・县民税的纳税通知单进行缴纳。但是，这种情况下纳税通

知单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得到。所以，请尽量提前通知原单位的会计，从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里完成一次性扣缴。 

②  1 月至 6 月（纳税通知书尚未发出）离开日本的人 

     出国那一年被征收的市民税・县民税的纳税通知单 6 月中旬发出。上一年有定额以上的所得，被征收市民税・

县民税的人，出国时或者指定纳税管理人或者亲自前往办理提前「予缴」手续。 

    希望「予缴」时，需要向水户市提交确定申报书的复印件或源泉征收票、市民税・县民税的申报书等，可以证

明上一年度所得情况的资料。另外，关于纳税额与缴纳方法，由水户市日后通知。 

   此外，还请缴纳出国那一年度的市民税・县民税。 

４ 租税条约 

① 概要 

   日本与 71 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租税条约（2018年 11 月 1 日截止）。其中对促进交流活动的教授等，留学生及事业

学习者等人接受的报酬，设有免除课税的规定。 

符合免除条件时，即使有工资收入，也可以免除部分或者全额的市民税・县民税。但是，该条件因国家和地区有

所不同。 

 

② 享受租税条约的手续 

从工作单位拿工资的情况下，通常是源泉所得税等从工资里扣缴。 

但是，如果工作单位如已办理了租税条约手续，就不会从工资里扣除源泉所得税等。若要享受租税条约，需要提

交税务局准备的「租税条约申请书」，请委托原单位代办手续。税务局的手续结束后，向工作单位索取「租税条约申



请书」，还有「有关租税条约规定的非课税所得申请书」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之前，一同提交到市民税课。 

※ 教授，留学生及事业学习者等，事后得知从工资里扣缴源泉所得税等时，请填写税务局准备的「租税条约申

请书」和「租税条约相关源泉征收税额的返还申请书」，委托工作单位向税务局完成源泉征收所得税的返还手续

后，再向工作单位索取「租税条约申请书」向市民税科递交「租税条约相关源泉征收税额的返还申请书」。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咨询处 

 

关于市民税・县民税            

水户市行政厅 市民税课 

水户市中央 1 丁目 4番 1 号 

电话 029-224-1111 

 

关于源泉所得税等 

水戸税務署 源泉所得税担当 

水戸市北見町 1－17 

电话 029-231-4211(总机) 

 


